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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市 民 政 局 文 件

京民社管发〔2023〕136 号

北京市民政局关于印发
《北京市开展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试点

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：

现将《北京市开展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试点工作的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北京市民政局

2023 年 5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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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开展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
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

按照《民政部办公厅关于扩大内地居民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

试点范围的通知》（民办发〔2023〕6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要求，为切实做好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工作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决策部

署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适应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

势新要求，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，以创新服务方式为途径，

以优化服务配置为手段，稳妥有序开展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试

点工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在本市开展婚姻登记“跨省通办”试点，实现经常居住

地为北京市的内地居民在京办理结（离）婚登记，为群众提供更

加高效便捷的服务。通过试点工作，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和制度机

制，积累实践经验，推动本市婚姻登记工作高质量发展。

三、试点期限

试点期限为 2 年，自 2023 年 5 月 12 日起至 2025 年 5 月 11

日止。全市各婚姻登记机关自 2023 年 6 月 1 日起受理婚姻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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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跨省通办”事项。

四、试点任务

（一）扩大受理范围。试点期间，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调整

实施《婚姻登记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有关“内地居民结婚，男女

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

理结婚登记”的规定，第十条第一款有关“内地居民自愿离婚的，

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

关办理离婚登记”的规定，将内地居民结（离）婚登记由一方当

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，扩大到一方当事人常

住户口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。

（二）明确证件要求。双方均非本市户籍的婚姻登记当事人

可凭一方有效北京市居住证或工作居住证及双方户口簿和身份

证，在本市任一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婚姻登记业务，或自行选

择在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办理婚姻登记业务。一方或双方户籍地

在本市的，无需提供居住证。

（三）推行预约登记。为确保试点工作平稳有序，婚姻登记

机关原则上应实施预约登记，当事人可通过北京市民政局门户网

站和“京通”小程序、北京市民政局官方微信公众号“北京社会

建设和民政”进行分时段预约，在预约时间段持预约凭证办理婚

姻登记。

（四）规范办理流程。各婚姻登记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法典》《婚姻登记条例》《婚姻登记工作规范》《北京市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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姻登记工作规范》相关规定受理婚姻登记，结婚登记按照“初审、

受理、审查、登记（发证）”程序办理，离婚登记按照“申请、

受理、冷静期、审查、登记（发证）”程序办理。

（五）强化信息管理。完善婚姻登记系统，应用一体化婚姻

登记设备，逐步实现婚姻登记窗口智能设备全覆盖。通过补领婚

姻证件、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档案补录和部门间信息比对共享等

形式，提升档案电子化水平。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档案信息录入

的应签订保密协议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要高度重视，将“跨省通办”试

点工作纳入本区重要议事日程。强化场地和工作经费等保障力

度，加强人员编配，改善工作环境，保持婚姻登记员队伍的足额

配置和岗位稳定。加强过程管理，跟踪评估实施效果，及时发现

和妥善处置试点中遇到的问题。

（二）提升服务质量。要组织婚姻登记员学习前期试点省市

经验，加强业务培训，确保其熟练掌握“跨省通办”的各项政策

规定和信息系统操作规范，依法依规开展婚姻登记工作。健全首

问负责制、岗位负责制、一次性告知等婚姻登记责任制度，促进

依法登记、规范服务。加强婚姻登记机关行风建设，落实窗口服

务规范、工作纪律，不断提高婚姻登记机关服务水平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引导。要多形式、多渠道加强政策宣传和解

读，扩大试点工作社会知晓度。要在相关网站、婚姻登记场所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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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试点办事须知、服务流程等，让办事群众广泛知悉。要加强宣

传报道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本方案执行过程中如遇重大问题，要及时报告北京市民政

局。

北京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5月 30 日印发


